
113學年度  國立彰化女中高三第四次學科能力測驗 

模擬考日程表 

 113年 12月 10日(二) 113年 12月 11日(三) 

上 

午 

08：10～09：50 英文 08：10～09：50 數學 A 

10：10～12：00 自然 10：10～12：00 社會 

下 

午 

13：20～14：50 
國語文綜合 

能力測驗 
13：20～14：50 

國語文寫作 

能力測驗 

15：10～16：50 數學 B  

附註： 

1.請高三任課老師隨班監考，並於考前來印刷室領卷。 

2.同學考試開始 20分鐘後不得入場，入場後至考試開始 60分鐘內不得離場。沒有考試的班 

  級或同學，請留在原班級安靜自習。 

3.入場至考試開始鈴響前，不得翻閱試題本、亦不得書寫、劃記、作答。 

4.考試開始鈴響時，即可開始作答；考試結束鈴響畢，應即停止作答。 

5.大考中心公佈，非選答案卷的作答請學生用「使用筆尖較粗之黑色墨水的筆書寫，且不得 

  使用鉛筆。」更正時，可以使用修正液或修正帶」，以便掃描批改作業之進行，請同學生 

  記得帶「黑筆」應考。 

 

【模擬考試範圍表】 

次別、日期 

科目、範圍 

第四次學科能力測驗模擬考試 

113年 12月 10日至 12月 11日 考試時間 

國文(國綜) 第一冊～第五冊 90分鐘 

國文(國寫) 第一冊～第五冊 90分鐘 

英文 第一冊～第五冊 100分鐘 

數學 A 
第一冊～第二冊 

數 A第三冊～第四冊 
100分鐘 

數學 B 
第一冊～第二冊 

數 B第三冊～第四冊 
100分鐘 

 
 
 
自

然

科 

物理 
必修物理(全) 

探究與實作 

 
 
 
 

110分鐘 

化學 
必修化學(全) 

探究與實作 

生物 
必修生物(全) 

探究與實作 

地球科學 
必修地球科學(全) 

探究與實作 

社

會

科 

歷史 第一冊～第三冊  
110分鐘 地理 第一冊～第三冊 

公民與社會 第一冊～第三冊 

 


